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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已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1 年第 87 次会议审核通过，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完成

封卷，并于 2021 年 9 月 2 日领取了贵会核发的《关于核准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08 号）。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会计师，

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和《关于再融资公

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有关规定，已对自封

卷之日（2021 年 8 月 16 日）起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止发生的重大事项逐项核查并

发表意见如下： 

一、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要求，关于发行人 2021 年半年度

经营业绩情况的说明 

（一）发行人 2021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2021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披露了《2021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发

行人主要经营数据及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1-6月 同比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元） 255,069,605.64 129,108,871.22 97.56% 

营业利润（元） -62,265,851.35 -70,652,043.36 11.87% 

利润总额（元） -62,476,451.70 -71,768,497.32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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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1-6月 同比变动比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780,447.83 -69,979,855.42 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960,937.99 -72,601,672.06 10.52% 

发行人 2021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较 2020 年同期上升，但仍为亏损状态。亏损原

因主要系： 

公司报告期内半年度餐饮服务收入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半

年度（A） 

2020 年半

年度（B） 

2019 年

半年度

（C） 

2018 年

半年度

（D） 

变动金额①

（E=A-B） 

变动幅度①

（F=E/B） 

变动金额

②

（G=A-C） 

变动幅度②

（H=G/C） 

收入 19,176.14 9,264.82 18,712.45 16,693.71 9,911.32 106.98% 463.69 2.48% 

成本 16,213.37 8,917.35 13,888.46 12,175.16 7,296.02 81.82% 2,324.91 16.74% 

直接材料 7,600.76 3,881.14 6,968.22 5,896.36 3,719.62 95.84% 632.54 9.08% 

直接人工 7,540.46 4,285.31 5,888.12 5,238.49 3,255.15 75.96% 1,652.34 28.06% 

燃料动力 895.88 582.58 861.71 832.90 313.30 53.78% 34.17 3.97% 

折旧摊销 176.27 168.32 170.41 207.41 7.95 4.72% 5.86 3.44% 

毛利 2,962.77 347.47 4,823.99 4,518.55 2,615.30 752.67% -1,861.22 -38.58% 

毛利率 15.45% 3.75% 25.78% 27.07% 11.70% - -10.33% - 

（1）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除 

2018 年半年度、2019 年半年度、2020 年半年度和 2021 年半年度，公司餐

饮服务收入分别为 16,693.71 万元、18,712.45 万元、9,264.82 万元和 19,176.14

万元。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对旅游餐饮行业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冲击，游

客外出旅游消费及本地居民外出就餐的意愿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据中国旅游

研究院公布的《2021 年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报告》，2021 年上半年国内旅游

收入仅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70%。伴随着疫情的缓解以及新开门店对收入的贡

献，2021 年半年度公司实现餐饮服务收入 19,176.14 万元，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的 102.48%。 

（2）门店数量增加且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上升 

2018 年半年度、2019 年半年度、2020 年半年度和 2021 年半年度，公司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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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服务成本分别为 12,175.16 万元、13,888.46 万元、8,917.35 万元和 16,213.37

万元。2021 年半年度成本比 2020 年半年度增加了 81.82%，较 2019 年半年度增

加了 16.74%，并未与收入变动保持一致，主要是受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的影响。 

①直接材料 

2020 年半年度和 2021 年半年度公司餐饮服务业务收入分别为 9,264.82 万元

和 19,176.14 万元，直接材料成本分别为 3,881.14 万元和 7,600.76 万元，收入和

直接材料成本增加幅度分别为 106.98%和 95.84%，收入增幅大于成本增幅。 

2021 年半年度直接材料成本较 2019 年半年度增加了 9.08%，但餐饮服务收

入较 2019 年半年度增加 2.48%，小于直接材料成本增幅。主要原因系受市场经

济环境影响，部分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直接材料成本增加。 

②直接人工 

2020 年半年度疫情期间，西安饮食未对公司员工进行主动裁减，坚持保障

公司下属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随着 2020 年公司营业网点扩张，员工人数增长

且薪酬改革导致平均薪资水平上涨，因此 2021 年半年度直接人工成本较 2020

年半年度增加了 75.96%。 

2021 年半年度直接人工成本较 2019 年半年度增加了 28.06%，但餐饮服务收

入较 2019 年半年度仅增加了 2.48%，主要系企业规模扩张导致员工人数增加和

薪酬改革导致平均薪资水平上涨综合影响所致。2020 年至 2021 年半年度，西安

饮食立足西安餐饮市场，科学合理布局，先后在高新技术开发区、未央区政务中

心、清华科技产业园区、钟楼商圈、临潼文化旅游区等核心区域拓展网点，提升

了公司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及经营创收能力。由于大部分新增网点集中在

2020 年四季度后期开业，多数新增网点处于市场培育期，收入尚未达到预期，

但人工成本与成熟店面无异，因此导致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直接人工成本增长较

多。 

（二）发审会后亏损或业绩大幅下滑等重大不利变化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

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发行人 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均发生亏损，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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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16 日通过发审委审核。发审会召开前，发行人已向贵会提交了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与财务报告及 2021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并在公告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及其修订案、《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的回复》中以及保荐机构在《发行保荐书》《尽职调查报告中》针对公

司经营业绩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波动、新冠疫情等因素存在下降的风

险进行了充分提示，同时亦披露了公司毛利率存在持续下降的风险。 

综上，发行人业绩下滑的情况在发审会前已经可以合理预计，且发行人已在

相关文件中充分提示了风险。 

（三）发审会后亏损或业绩大幅下滑等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将对公司当年及

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0 年及 2021 年半年度业绩下滑受疫情、原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上涨、老

字号振兴拓展项目新增网点处于市场培育期的影响。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消除、

老字号振兴拓展项目的顺利实施、新增网点对盈利贡献的逐步释放，公司市场占

有率、品牌影响力及经营创收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2018 年半年度、2019 年半年度、2020 年半年度和 2021 年半年度，公司餐

饮服务收入分别为 16,693.71 万元、18,712.45 万元、9,264.82 万元和 19,176.14

万元，2021 年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已恢复至 2019 年半年度水平。因此，发行人

2020 年及 2021 年半年度业绩下滑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亏损或业绩大幅下滑等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2020 年及 2021 年半年度业绩下滑受疫情、原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上涨、老

字号振兴拓展项目新增网点处于市场培育期的影响。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消除、

老字号振兴拓展项目的顺利实施、新增网点对盈利贡献的逐步释放，公司市场占

有率、品牌影响力及经营创收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为抢抓后疫情经济，服务西安“十四运”，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加强文

化建设，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西安饮食提出了“固本强基、文化引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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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资本助推、管理升级”的发展思路，积极实施老字号振兴拓展项目。由于

大部分新增网点在 2020 年第四季度后期开业，多数新增网点处于市场培育期，

收入尚未达到预期，而直接人工等成本相对较高，导致业绩下滑。未来随着新增

网点逐渐达到预计效益水平，公司的盈利情况也将逐渐改善。 

因此，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情况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述情况是否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公司 2020 年及 2021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情况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二、会后重大事项承诺 

1、发行人会计师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8 年、

2019 年、2020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

律师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化情况详见本承诺函之“一”，上述业绩变化情况不构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障碍，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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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重大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

材料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2021 年 9 月 7 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收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52021022 号）和《调查通知书》（证监调查字

0152021061 号）。因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开展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奥

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业务的持续督导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涉嫌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立案并调查相关情况。 

除上述事项外，自封卷之日（2021 年 8 月 16 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经办

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张一

鸣、田卓玲，项目协办人姚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注

册会计师朱洪雄、白晓、袁蓉、李娟红，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郭健康、

盛夏、郝圆圆均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没有做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自封卷之日（2021 年 8 月 16 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不存在其

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19、发行人自封卷之日（2021 年 8 月 16 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无媒体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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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发行人自封卷之日（2021 年 8 月 16 日）至本次发行完成上市日期间，

如发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21、发行人将在批文有效期及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启动、完成发行。 

22、发行人启动发行时不存在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未实施完毕的情

形。 

综上所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自封卷之日（2021

年 8 月 16 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发生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行人未发

生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和《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

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中所述的可能影

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亦

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事项。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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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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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9 月 10 日 

朱洪雄  白  晓  

袁  蓉  李娟红  


